南水函〔2026〕114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标志：（B）

关于南安市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258号建议的答复
戴金良等2位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系统整治易涝积水点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你们对南安水利事业的关心和支持。

建议中提到格内村段属于晋江东溪支流，该流域2025年已列入市政府内涝排查项目，将根据内涝排查具体情况采取进一步措施。我局已于今年4月组织梅山镇完成格内村埔仔洋角落沟渠、排水通道清淤疏浚，打通局部堵点，提升短时排涝能力，有效缓解汛期积水滞留问题。

建议中提到的实施系统性工程改造，针对性强、契合民生需求，我局完全认同并纳入重点推进方向，但目前受限于项目前期、资金统筹等因素，系统性工程改造暂未全面实施，现阶段尚未争取到对应上级资金，市级财政统筹压力较大，暂不具备全面开工条件。下阶段我局将协同梅山镇全力争取资金支持，资金到位后立即启动系统性改造。

分管领导：叶建永

经办人员：陈徽

联系电话：15260788583

南安市水利局   

       2026年5月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 抄送：市人大代表工作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、梅山乡镇人大主席团、

       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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